
第十章国际结算方式的选择

现在您浏览到是一页，共二十二页。



第一节  国际结算方式的分类和比较

一、国际结算方式的分类

㈠基本结算方式

   汇款、托收结算方式、信用证结算方式、

㈡派生结算方式

   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保理服务、包买票据业务等。

q 保理服务：基本结算方式是O/A或D/A，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保理机
构的综合服务。 

q包买票据：以票据托收为基础，增加了包买商的无追索权贴现
融资服务。

q银行保函和备用信用证：是以汇款或托收为基础，增加了银行的担保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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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款、托收、信用证三种结算方式的比较

㈠汇款结算方式的优劣

•⒈风险大 

•⒉资金负担不平衡 

•⒊手续简便，费用少、电汇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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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托收结算方式的利弊

q托收结算的基础仍然是商业信用：
q⒈托收方式比汇款结算方式安全

q⒉托收结算方式比汇款的手续稍多、费用稍高
q⒊资金负担仍不平衡。

    进口商付款之前，货物占压资金都是出口商承担

q⒋托收仍是一种相对有利于进口商，不利于出口商的
结算方式。 

     出口商能否按期收回货款,完全取决于进口商的资信；

进口商付款或承兑之后，凭单提取的货物可能与合同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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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信用证结算方式的优缺点

q 信用证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结算方式。

q 三个特点：
  一是安全迅速清偿债权债务；

  二是保证买卖双方和利益都能照顾；出口商安全收款,进口商安全收
货

  三是便于融通资金，方便各方筹措资金。

q 是三种结算方式中手续最繁、费用最高的一种。
  出口商可能以假单据或伪劣货物骗取货款；反之出口商提交的单据有不
符点，可能遭受到进口商以单据不符为由拖欠或拒付货款。

  银行为进出口商提供资金便利，使相隔很远，互不信任的商人
能进行贸易。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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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影响国际结算方式选择的因素

一、客户信用

q对资信不好或不十分了解的客户，应选择风险较小
的结算方式。对信用好的客户可选择手续比较简单、
费用较小的结算方式。但要时刻关注客户资信的变
化情况。

二、货物销路

q货物畅销，出口商可选择对他最有利的结算方式，否
则，出口商将被迫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算方式，但要
注意采取其他措施降低收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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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影响国际结算方式选择的因素

三、贸易术语

q只有在CIF、CFR、CPT、CIP等属于象征性交货条件时，
才可使用信用证的方式或跟单托收付款交单方式收取货
款。

四、运输单据

q海上运输方式下，海运提单是货物所有权凭证，只
有运输单据为海运提单时才可采用信用证和托收结
算货款,不可转让的海运单、空运单、铁路运单和邮包
等不可采用信用证和托收的结算方式。

现在您浏览到是七页，共二十二页。



第二节  影响国际结算方式选择的因素

五、承运人

q实际业务中，无论是进口或是出口，争
取由我方安排运输较有保障。尤其在进
口商安排运输工具时，出口商应谨慎，
也要注意承运商的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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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与承运人纠纷案例

q 2001年3月，A文化用品公司与美国C贸易公司签订一份买卖合
同，约定美C公司向A公司购买一批塑料文具。 
　　A公司委托美国B运通公司将这批塑料文具运往纽约，并根据承
运人的要求在指定时间将货物运到指定的装运港口。6月，货物装
船，船长签发了一式三份正本记名提单。货到目的港后，C公
司始终未付款，A公司拟将货物运回。在与美国B运通公司的交涉过
程中，A公司于同年12月得知货物已被C贸易公司凭汇丰银行出具
的保函提取。A文化用品公司遂要求美国B运通公司承担无单放
货的责任，而美国B运通公司认为，应由买方C公司自己承担责
任。双方协商不成，A公司遂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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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总结

第十章国际结算方式的选择。包买票据：以票据托收为基础，增加了包买
商的无追索权贴现融资服务。对资信不好或不十分了解的客户，应选择风险
较小的结算方式。对信用好的客户可选择手续比较简单、费用较小的结算方
式。这种结算方式的结合形式常用于允许其交货数量有一定机动幅度的某些
初级产品的交易。使用这种结算形式，必须首先在合同里订明采用的是何种
信用证和何种汇款方式，以及按金额的比例。㈢托收和保函的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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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与承运人纠纷案例分析：

q A文化用品公司是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的卖方和提单上的托运人，
将货物交给美国B运通公司承运，并取得美国B公司签发的记名
提单，在收货人C贸易公司未付货款的情况下，A公司仍然是合法
的提单持有人，有权主张提单项下的物权。作为物权凭证，提单的
主要意义就在于，合法的提单持有人有权控制和支配提单项下的货
物，并可以据此担保债的实现。美国B公司在未征得托运人同意，
又未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交给非提单持有人的行为，显
然侵犯了A公司在提单项下的物权，造成A公司未收回货款而对提单
项下的货物失控，依法应当对A公司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最后，法院判决美国B运通公司向原告A文化用品公司赔
偿所有货款及利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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